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国家食品安全城创建经费专项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概况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常办〔2019〕29号），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职责共二十三条，其中涉食品方面职责两条：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拟定食品安全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承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
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推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机制，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验、核查处置、风险调查、风险交流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备案和监督管理。负责食盐专营管理和食盐安全监督管理。
根据市委编办核定，市市场监管局内设科室34个（3个科室合署办公），1个直属机关党委，1个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科。所属独立核算单位7个，未独立核算事业单位7个。 

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湘政发〔2016〕30号）、《中共常德市委 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常委〔2018〕1号）设立常德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专项经费,并纳入2019年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总目标

2020年，达到《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修订版）》的标准要求，通过国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考核验收。
（二）2019年度绩效目标

各级各有关单位完成阶段性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相关工作，重点为五大体系、十大工程。通过一年时间，创建工作通过阶段性验收，群众满意度达70%。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2019年，市市场监管局本级常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经费预算为20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114万元，合计：314万元。实际执行276.76万元，执行率为88.14%。
其中办公费0.73万元，资料印刷费12.20万元，资料邮寄费费0.2万元，督导等差旅费7.38万元，案件调查食品抽样费0.02万元，参展租赁费7.62万元，会议费6.68万元，业务培训费13.71万元，销毁行动搬运劳务费0.48万元，销毁行动、督导租车费2.69万元，销毁行动、督导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80万元，委托媒体宣传、宣传片、餐饮及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作等219.25万元。
专项资金管理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监控有效，专项资金费用支出审批和报账程序规范，会计账册、核算科目完整。
（二）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2019年度创建示范街条数23条，实际完成23条;媒体合作家数10家，实际完成12家；拍摄宣传期数12期，实际完成12期；印刷宣传单数8万份，实际完成8万份；印刷宣传册数3万册，实际完成3万册。
2、质量指标。示范街创建合格率、媒体合作合格率、拍摄宣传片合格率、宣传单发放合格率、宣传册发放合格率均达到100%。
3、时效指标。示范街创建、创建宣传、满意度调查完工时间均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
4、成本指标。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经费、办公经费、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十大工程”经费成本合计276.7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8.14%。成本控制良好。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规范有序，严格遵守财政相关规章制度，强化财政支出管理，项目的实际支出符合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不乱用，不挪用。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2019年，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严格落实“四个最严”工作要求，以“双安双创”为载体，压实压紧各方责任，动员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
市委全面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将食品安全工作作为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的重要报告内容。市政府加强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将示范创建、三小整治写入政府工作报名，并将三小列入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市委、市政府主动提高思想站位，落实党政同责，调整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组织领导机构，明确由市委书记担任创建指挥部政委，市长担任创建指挥部指挥长，市直28个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同时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绩效考核、综治工作考评、文明单位创建考核范围，绩效考核中食品安全工作所占权重不低于3%；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的，实行食品安全工作“一票否决”。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围绕“一年见效、两年提质、三年达标”的创建目标，市政府、市食安委先后出台《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常委〔2018〕1号）、《常德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常德市2019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制定《2019年常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推进方案》、《常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2019年宣传方案》等业务管理制度，规范了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五、项目绩效情况
（一）社会效益

十八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强力推动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全市查办食品安全问题案件748件，货值在50万元以下案件747件，货值50万至1000万之间案件1件，公开行政处罚信息707件。行政拘留11人，移送公安3件移送公安8人。津市陈某非法添加罂粟案、石门某茶叶食品有限公司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活动案例为全省整治行动典型案例。
通过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立食品安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有效整治食品安全问题，有效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二）生态效益

2019年全市共完成食品抽检26432批次，其中市本级食品抽检完成15794批次，合格率93.09%，不合格批次1092批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严格按照核查处置程序处置到位。同时对抽检废弃物及时无害化处理，有效的保护了生态环境。
（三）可持续影响

按照培训教育年度计划，2019年组织所有基层所及食品安全线监管人员进行培训，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全年组织筹办了市食安委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市食安办专题会议11次县食安委（办）召开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和联络员会议60多次，研究部署工作、协调解决问题。开展交办、督办10余次。组织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风险隐患大排查行动。整治期间，全市共开展执法行动1585次，出动执法人员15776人次，检查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生产经营单位7355家，下达责令整改书697份，责令整改677户次。深入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9514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主体 644个，食品经营主体12095个，检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535个，收缴假冒伪劣的食品数量近1.1万公斤，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203件，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货值116.2万元。组织开展高温季节食品安全、毒蘑菇防控工作。组织召开全市高温季节食品安全紧急会议，部署做好防控工作。组织全市开展毒蘑菇中毒防控工作，印制宣传海报1万多张，各地创新方式方法开展宣传，全市未发生一次中毒死亡事件。
通过加强食品专项整治、继续优化各项管理制度与措施，确保了食品监管工作正常有序、有效运转，促进了创建工作各阶段性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湖南省食品安全工作考核中，常德市荣获2019年食品安全工作A级（先进）单位。为我市顺利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考核验收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四）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坚持抽检信息全公示，在局官网上开辟了专栏每周对抽检合格、不合格及核查处置信息进行公示，扩大抽检结果影响力度，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全年在有关媒体和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公示抽检信息45期，公示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报共8期。共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0余起，发布各类动态信息1200余条，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发布新闻稿件183条，舆情处置33起，制作新闻短视频15条，专题片12部，参加首届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三微大赛入围重要奖项。项目实施，提升了食品监管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对食品监管工作的满意度，2019年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要求）效果满意度达83.29%。
六、项目自评结果
本项目立项过程规范，绩效目标合理、明确，相关业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项目基本按照方案实施完成，资金按批复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
根据评分指标，自评得分98.80分，资金绩效自评等级为优秀。(详见附件)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作为树立城市形象、发展食品产业、打造优质食品品牌、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提振社会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抓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扎实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
（二）进一步强化联合公、检、法等单位打击食品犯罪专项行动力度。严格执行问题食品核查处置制度，核查处置率达到100%。完善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对农兽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典型案例及时向社会公开曝光，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生产经营者和第三方机构依法实施相应的行业禁入，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始终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三）继续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管理，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常委〔2018〕1号）及年度工作推进的需要，合理编制并细化专项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执行计划，强化专项经费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不乱用，不挪用。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8月11日


